
专题一  物权法+合同法  

【例题•案例分析题】2021 年 1 月 5日，赵某向钱某表示希望借款 100 万元。钱某同意借款，但要求先扣除

5万元利息，并且须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与保证担保。赵某愿以自有房屋 A提供抵押，朋友孙某则愿提

供保证。1月 11 日，赵某与钱某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 100 万元，借期 6个月，年利率

10％，届期一次性偿还。 

同日，孙某与钱某签订书面保证合同，约定孙某就赵某届期未能偿还的全部借款本息承担保证责任，但未约

定保证方式；同时，赵某与钱某就房屋 A签订书面抵押合同。次日，钱某扣除 5万元利息后，向赵某汇款

95 万元。1月 15 日，赵某与钱某就房屋 A办理抵押登记。 

2021 年 5 月 25 日，赵某欲将房屋 A以市价卖与李某，并将此事通知钱某，钱某未作回复。2021 年 6 月 2

日，赵某与李某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并于当日办理过户登记。 

赵某届期未能偿还钱某借款。钱某要求就房屋 A实现抵押权，遭李某拒绝。钱某转而要求保证人孙某承担保

证责任，孙某以享有先诉抗辩权为由予以拒绝。经赵某劝说，孙某同意承担保证责任，但在计算作为保证责

任范围的本息金额时，各方发生分歧。分歧解决后，孙某将所有欠款偿还给钱某。事后，孙某向李某主张行

使抵押权，遭李某拒绝。 

要求：根据上述内容，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1）赵某与钱某之间的借款合同何时成立？并说明理由。 

答案：赵某与钱某之间的借款合同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成立。 

根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在本题中，钱某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向赵某汇款 95 万元，因此赵某与钱某之间的借款合同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成立。 

（2）钱某对赵某出售房屋之通知未作回复是否影响李某取得房屋 A的所有权？并说明理由。 

答案：钱某对赵某出售房屋之通知未作回复不影响李某取得房屋 A的所有权。 

根据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

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 

（3）钱某是否有权就房屋 A实现抵押权？并说明理由。 

答案：钱某有权就房屋 A实现抵押权。 

根据规定，抵押期间，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因此，当赵某届期未能偿还钱某借款时，钱某有权

就房屋 A实现抵押权。 

（4）什么是先诉抗辩权？孙某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并说明理由。 

答案：①先诉抗辩权是指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

用于清偿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②孙某享有先诉抗辩权。 

根据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在本

题中，孙某与钱某签订的书面保证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方式，因此孙某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孙某享

有先诉抗辩权。 

（5）孙某须承担多少金额的保证责任？并说明理由。 

答案：孙某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为 99.75 万元（95＋95×5％＝99.75 万元）。 

根据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

并计算利息。 

（6）孙某是否有权向李某主张行使抵押权？并说明理由。 

答案：孙某有权向李某主张行使抵押权。 

根据规定，同一债权既有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的担保，又有第三人提供的担保，承担了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

任的第三人，主张行使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本题中，对于钱某的债权，既有债务人赵某以自己的房屋 A设定的抵押担保，又有第三人孙某提供的保证，

因此，承担了保证责任的孙某，有权主张行使债权人钱某对债务人赵某享有的抵押权，该抵押权的效力不因

抵押财产转让而受到影响，因此，孙某有权向李某主张行使抵押权。 

 

【例题•案例分析题】甲公司是无接触式智能快递柜生产企业，乙公司是房地产企业。乙公司希望甲公司为



其提供 20套满足安全、智能等要求的快递柜。甲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提出，乙公司须先支付定金 15 万元，合

同订立后 10 日内支付剩余 35 万元。 

2022 年 4 月 20 日，乙公司收到电子邮件，同日向甲公司回复称：基本同意，但是总价应降至 40 万元；30

日内交付全部快递柜；任何一方未严格履行合同的，须向对方支付 2 万元违约金。次日，甲公司通知乙公司

表示同意，并将合同书盖章后送至乙公司。乙公司于 4月 22 日上午 10点将盖完章的合同书寄回，并于当日

向甲公司支付定金 15 万元。 

4 月 22 日下午，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求住宅小区尽可能采用无接触方式收取快递物品。甲公司立即电话联系

乙公司，表示已经收到定金，但是预计原材料价格会上涨，甲公司不能按照原合同履行，总价应按照 50 万

元执行。乙公司表示难以接受。次日，合同书寄到甲公司处。 

4 月 25 日，乙公司将 25 万元价款汇至甲公司，并表示希望甲公司尽快交付快递柜。甲公司负责人希望保持

长期合作，向乙公司交付了 16套快递柜，然后表示在乙公司再支付 10 万元之前，不得不中止交付剩余 4套

快递柜。 

为落实政府有关部门要求，乙公司立即将快递柜投入使用。2022 年 5 月 2日，乙公司在使用过程中发现，

有 1套快递柜经常出现柜门无法打开的故障，要求甲公司立即维修。在维修过程中，乙公司购买了一个简易

开放式快递货架，花费 800 元。另外，因 2套快递柜存在安全性问题，乙公司产生 2.5 万元损失。乙公司向

人民法院起诉甲公司，要求其继续交付 4套快递柜，赔偿购置货架的 800 元损失，并请求人民法院将违约金

增加至 2.5 万元。 

为获得借款，乙公司将其所有的一处楼房抵押给丙银行。抵押权设立后，一套智能快递柜被安置在该楼房门

口。实现抵押权过程中，丙银行主张，抵押权的效力范围包括该智能快递柜，可以在实现抵押权时将该快递

柜与楼房一并处分。 

要求：根据上述内容，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1）甲公司和乙公司之间的合同何时成立？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公司和乙公司之间的合同于 4月 22 日成立。 

根据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 

（2）甲公司和乙公司关于定金的约定中，发生定金效力的数额是多少？并说明理由。 

答案：发生定金效力的数额是 8万元。 

根据规定，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 20％，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 

在本题中，合同标的额为 40 万元，发生定金效力的数额是 8万元。 

（3）甲公司在乙公司支付 10 万元前，是否有权中止交付快递柜？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公司无权中止交付快递柜。 

根据规定，当事人未协商一致变更合同，乙公司无须再支付 10 万元，乙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合同，甲公

司没有履行抗辩权，应按照约定交付快递柜。 

（4）对于柜门无法打开的快递柜，乙公司是否有权在要求甲公司维修的同时，主张赔偿 800 元损失？并说

明理由。 

答案：乙公司有权在要求甲公司维修的同时，主张赔偿 800 元损失。 

根据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

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5）乙公司是否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将违约金增加至 2.5 万元？并说明理由。 

答案：公司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将违约金增加至 2.5 万元。 

根据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 

（6）丙银行的抵押权效力范围是否及于快递柜？是否可以在实现抵押权时将快递柜与楼房一并处分？并说

明理由。 

答案：丙银行的抵押权效力范围不及于快递柜，但是在实现抵押权时可以将该快递柜与楼房一并处分。 

根据规定，从物产生于抵押权依法设立后，抵押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从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

是在抵押权实现时可以一并处分。 


